
证券代码：000975� � �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2015-037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地址变更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5

年

6

月

4

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目前，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公司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事项如下：

名 称：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哈拉图街

法定代表人：杨海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捌仟伍佰伍拾陆万玖仟柒佰肆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

1999

年

06

月

18

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06

月

1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

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88�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15-36号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本公司存在或涉嫌存在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的， 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

书》（编号：沪专调查字

2014477

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14-84

号）。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最终调查结论。

如本公司因此被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

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4

年修订）》

13.2.1

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

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

股票将被停牌， 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

定。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

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请投资者持续关注本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能被暂

停上市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2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000419� � � �公告编号:2015-012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公司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名称：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３

：

００

３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韶山路通程国际大酒店五楼国际会议中心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６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７

、主持人：董事长周兆达先生

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股东（代理人）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８．３６％

。

其中，现场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４．９９％

；网络出

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３８

人、代表股份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７％

；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３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５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７

，

６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６％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４％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５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７

，

６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６％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４％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５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７

，

６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６％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４％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５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７

，

６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６％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４％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５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７

，

６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６％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４％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六、审议《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５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７

，

６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６％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４％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七、审议《公司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５

，

８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７

，

６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６％

；反对

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４％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八、审议《公司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８

，

０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９

，

８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７％

；反对

４２

，

３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３％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九、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８

，

０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９

，

８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７％

；反对

４２

，

３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３％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十、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总的表决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２６２

，

８８０

，

３０２

股，同意

２６２

，

８３８

，

００２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９８％

；反对

４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０２％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其中：

①

参加现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同意

２４４

，

５６８

，

１１７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

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

，

３１２

，

１８５

股，同意

１８

，

２６９

，

８８５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９９．７７％

；反对

４２

，

３００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２３％

；弃权

０

股，占参加网络

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审议。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邹棒 刘佩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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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6

月

2

日以短信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

<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的补

充协议

>

的议案》

为加强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行对象的责任约束， 确保本次发行顺利进行，经

协商，公司拟与北京汇益财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已设立的汇益

-

通衢润达

1

号基金）

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

补充协议

"

），在《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特定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情况和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约定如下：

"

一、截至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基金之投资者、投资者认购金额均已确定且在本次发行

完成前不发生任何变化。其中，陈四平拟认购

100

万元，吕春卫拟认购

7,900

万元。

二、在本次发行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核准后至

发行方案在中国证监会备案前， 基金将完成募集以足额认购本次发行中基金认购的份

额即行封闭并办理必要的登记备案程序，基金封闭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封闭后不可转

让或赎回其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确保基金的认购、封闭安排不对本次发行造成不利影

响。

三、如果基金于临时开放期未能按约完成募集，或募集完成后未按约进行封闭、或基金投

资人违背其锁定期承诺，以至本次发行受到不利影响的，基金管理人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认购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认购协议》具有同等的法

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认购协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

议与《认购协议》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五、本协议自发行人和基金管理人加盖公章以及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成立，并与

《认购协议》同时生效。

六、本协议一式陆份，发行人执伍份，基金管理人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

本补充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

2015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中对董事会

的授权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下属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0739� � �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15-37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下属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基本情况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下属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简称

"

康裕制药

"

）拟

以现金方式出资

17,000

万元人民币，对其全资子公司安徽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简称

"

安徽

康裕

"

）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安徽康裕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27,000

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和被投资主体基本情况介绍

1

、投资主体：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468

万元；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葛萌芽；主营化学原料药及制剂。公司持有该

公司

100%

的股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康裕制药的资产总额为

111,163.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48,330.46

万元，

净资产为

62,833.05

万元，净利润为

7,345.28

万元。

2

、被投资主体：安徽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舒理建；主营化学原料药及中间体。康裕制药持有该

公司

100%

的股权。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安徽康裕的资产总额为

42,552.7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551.46

万元，

净资产为

8,002.31

万元，净利润为

-1,387.48

万元。

三、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康裕制药的自有资金， 增资主要用于补充安徽康裕的资本金，满

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降低资产负债率。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38� � � �证券简称：国兴地产 公告编号：2015-053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财信地产公司进行股票解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

6

月

12

日从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财信地产

"

）获悉：财信地产于近日办理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解押手续，具

体情况如下：

一、解除质押情况：

2014

年

11

月

13

日， 财信地产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99,972

股的股份进行质

押，质权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山支行，质押期限至

2015

年

11

月

12

日。有关财信地

产质押该股份予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山支行的情况详见

2014

年

11

月

18

日的 《证券时

报》和巨潮网上的公司公告。

2015

年

6

月

10

日， 财信地产将质押予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山支行的本公司

18,099,

972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0%

）股份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二、截止本公告日财信地产持有本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财信地产持有国兴地产公司股份

54,118,9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

；其

中已办理质押登记的总股数为

36,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6.52%

。

特此公告。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股票代码:002305� � �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2015-041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各银行金融机构正在开展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授信额度为

3

亿元，票据期限最长

不超过

1

年，持票人可持该票据在各银行金融机构贴现，贴现息由开票人公司承担（贴现息由

市场行情确定，目前区间为

7-7.5%

），由武汉信用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汉信

用担保集团

")

及武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汉中小信用担保公司

")

对该票

据业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公司对武汉信用担保集团及武汉中小信用担保公司就该票据业务

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内容

经公司与各银行金融机构充分协商后，该业务的开展范围主要涉及公司的下属公司武汉

南国洪创商业有限公司、武汉南国昌晟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南国创新置业有限公司、

荆州南国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襄阳南国商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

担保内容如下：若我公司下属单位在上述商票到期兑付时发生未足额支付票款等情形导

致武汉信用担保集团及武汉中小信用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履行代偿义务的，我公司同意

为其代偿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我公司应依据向武汉信用担保集团及武汉中小信用担保

公司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件在其履行代偿义务之日起

3

日内向其支付代偿款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等。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本金限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整。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武汉信用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1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信用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

）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学雅芳邻

5

号楼

5

栋

1

单元

901

室

（

3

）法定代表人：熊伟

（

4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

5

）经营范围：为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融资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

顾问等中介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有效期与许可证件核定的期限

一致）。

（

6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3.83

亿元，负债总额

3.29

亿元，净资产

10.54

亿元，

2014

年实现担保业务收入

1.96

亿元，利润总额

6455

万元，净利润

4841

万元。

2

、武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

1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

2

）注册地址：江汉区发展大道

164

号科技大厦

8

层

1

室

（

3

）法定代表人：熊伟

（

4

）注册资本：

5

亿元

（

5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他

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

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

6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6.79

亿元，总负债

1.42

亿元，净资

5.37

亿元，

2014

年实现担保业务收入

6045

万元，利润总额

3373

万元，净利润

2530

万元。

四、担保目的和风险评估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是为下属公司开展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提供担保的担保机构，

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

[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相违背

的情况。

五、审批程序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属于

2014

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行使签署对外担保合同的额度范围

内，并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76,350

万元，公司为担保公司提

供的反担保余额为

30,000

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306,350

万元，占公司

2014

年合并报表总资产

的

29.34%

、净资产的

101.64%

。

公司及下属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886� � �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2015-026

债券代码:122287� � � �债券简称：13国投0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收到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川发改

能源〔

2015

〕

386

号）

,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建设杨房沟水电站。核准文件主要内容如

下

:

杨房沟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为雅砻江中游水电站。电站总装机容量

150

万千瓦，单独运行时年均发电量

59.623

亿千瓦时，与上游两河口水库电站联合运行时年均发电

量

68.557

亿千瓦时。工程建设总工期

95

个月。

电站枢纽主要由挡水建筑物、泄洪消能建筑物及引水发电系统等组成，挡水建筑物采用混

凝土双曲拱坝，最大坝高

155

米。水库正常蓄水位

2094

米，死水位

2088

米，总库容

5.12

亿立方米，

调节库容

0.5385

亿立方米，单独运行时具有日调节能力，与两河口水库电站联合运行时具有年

调节能力。按

2014

年四季度价格水平测算，工程静态投资

148.94

亿元，动态总投资

200.02

亿元。项

目资本金

40

亿元，占动态总投资的

20%

。

杨房沟水电站由公司投资占比

52%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占比

48%

的雅砻江流

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

本核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限

2

年。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90� � �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2015-100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付诸实施和

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项目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

行披露。

2

、本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3

、本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甲方

"

）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与贵州联科卫信

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科卫信

"

或

"

乙方

")

签订了《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联科

卫信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拓展

"

贵医云

"

平台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

本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一、 协议签订的背景

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与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签订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与贵州信邦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共建

"

贵医云

"

平台战略合作协议》， 详见

2015

年

5

月

1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

告编号：

2015-083

）。

为尽快建设

"

贵医云

"

平台，形成覆盖全省的医疗联合体，打通贵医体系与县、乡镇、社区医

疗机构的数据共享、医疗业务协同和双向转诊通路，下沉优质医疗资源，造福人民群众，现经公

司与联科卫信一致协商决定共同拓展

"

贵医云

"

平台。

二、协议双方情况介绍

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解放路

96

号

法定代表人： 张观福

注册资本： 伍亿零肆拾伍万肆仟伍佰叁拾贰元整

成立日期：

1995

年

01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1995

年

01

月

27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自产自销：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片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滴丸剂、软胶

囊剂、 原料药（人参皂苷

-Rd

）、中药提取；保健食品生产加工（片剂、胶囊剂、颗粒剂）；中药材种

植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企

业可以按国家规定，以各种贸易方式从事进出口业务。

2

、贵州联科卫信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贵州联科卫信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贵阳市云岩区外环东路

227

号久联华厦

10

层

1

号

法定代表人：郑传贤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4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至

2019

年

4

月

20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产品自主研制、开发、销售及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项目；智能大厦

弱电系统；综合布线系统；计算机网络工程开发、设计及安装；电子通信及计算机产品设计、开

发、销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

联科卫信是一家主要从事医疗健康信息化系统开发、推广实施、运行维护的高科技软件企

业。自

2010

年起一直承担基于云计算的基层医疗机构信息化应用平台的开发、推广实施和运行

维护工作，客户覆盖贵州省

9

个地州（市）近

1000

家基层医疗机构。

3

、关联关系说明

联科卫信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甲方负责

"

贵医云

"

平台的资源整合、运营管理；乙方承诺对

"

贵医云

"

平台及业务系统的

研发、实施、服务等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2

、甲方向乙方开放

"

贵医云

"

平台接口，使乙方所布点的各级医疗机构能够与贵医体系内

的各家医院实现信息互通、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

3

、乙方负责协调和调动所布点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卫生部门及其它资源配合和

支持相关实施工作；

4

、 甲方将设立专门的互联网医疗控股子公司代表甲方参与管理和运营

"

贵医云

"

平台，并

负责在乙方已布点的各级医疗机构部署终端和相关应用系统；

5

、 乙方负责配合甲方逐步构建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业务协同机制；甲方委托乙方参与和

配合甲方的互联网医疗控股子公司开发

"

贵医云

"

平台的相关应用和软件系统，乙方承诺免费

提供开发服务；

6

、

"

贵医云

"

平台在各家医疗机构之间所提供的服务包含但不限于：预约挂号、远程会诊、信

息查询、远程看护、远程指导、慢病管理、康复管理、双向转诊等，服务产生的收入分配由双方根

据服务的具体内容另行协商确定；

7

、 乙方向甲方新建或并购的医院无偿提供乙方所开发的

HIS

、电子病历、病案管理、检验

系统、影像管理、体检等应用的授权服务；相关医院按年向乙方支付软件系统的运维服务费用，

具体支付标准由医院和乙方另行协商；

8

、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限为两年，协议到期后由双方自行协商是否续约；协议有

效期之内，双方均承诺在未经对方许可的情况下，不与跟双方所约定合作内容形成竞争关系的

第三方合作；

四、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订，利于加快

"

贵医云

"

平台的建设，加快公司布局移动医疗市场的步伐。由

于该项目尚未完成最终方案设计及签订具体方案合同，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效益产生实

质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付诸实施和

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项目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

行披露。

2

、本次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联科卫信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拓展

"

贵医云

"

平台合作

协议》。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45� � �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15-035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和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汕头市潮鸿基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潮鸿基投资

"

）及公司股东汇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汇光国际

"

）关

于部分股权质押和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潮鸿基投资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2015

年

6

月

10

日， 潮鸿基投资将其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

33,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90%

）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潮鸿基投资共持有公司

253,643,04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1%

。

其中，潮鸿基投资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81,8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52%

。

二、关于股东汇光国际股权质押情况

2015

年

6

月

5

日，汇光国际将其持有的公司

35,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14%

）和

11,

8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

）分别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和劳

瑞娟。 汇光国际已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

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6

月

5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汇光国际共持有公司

77,776,92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2%

。其中，

汇光国际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1,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1%

。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湖南黄金 公告编号：临2015-41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

1200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7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

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五、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择机办理本次

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2日


